
厦海规〔2020〕1号

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关于
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促进
海洋与渔业持续发展有关措施的通知

各区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，局机关各处、室，局属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大部署和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的工

作要求，根据《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

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

施》）、《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促进海洋与渔业持续发展的十条措施的通知》等有关文件，为

全力推动涉海企业复工复产，支持海洋与渔业企业共渡难关，促

进海洋与渔业稳定健康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以下措施：

一、加大海洋企业扶持力度。深入涉海企业一线，了解企业

生产经营情况，协调解决困难。积极引导涉海企业根据《若干措

施》争取融资、信贷、财政贴息、贷款担保、减免税费等政策支

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局科经处，渔业处，港防处，南方中心秘书处，

计财处，外宣处，各区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）

二、优化海洋经济项目服务工作。优化南方海洋创业创新基

地入驻服务，对已入驻项目，阶段考核时间顺延 2个月。视情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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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孵化企业孵化期，延长期内免除租金和物业费。疫情期间实时

网上受理海洋科技创新劵兑现申请，加快补贴资金发放。海洋经

济专项项目的结题验收期限可申请延长2—6个月。（责任单位：

局科经处、南方中心秘书处）

三、加快渔业补助项目实施进度。主动协调财政部门，尽快

将渔船油价成本补助和渔船更新改造补助资金下达给各区；制定

工作方案，指导、推动各区加快资金发放进度。整体工作于3月

底前完成。（责任单位：局港防处，港船处，计财处）

四、支持远洋渔业稳健发展。加快下达 2019 年国际渔业资源

开发利用补助中央预拨资金和自捕鱼回运厦门补助资金发放工作，

支持厦门永迅、海信天和福建安达公司等远洋渔业企业稳定生产，

指导恒盛昌公司印尼项目渔船争取转场太平洋等公海生产。（责任

单位：局港防处，港船处，计财处）

五、加快推进“两港一区”建设。加快推进高崎渔港渔市游

提升，尽快编制完成产业提升策划，推进厦门国际水产品交易平

台等项目尽快落地；协调翔安区尽快编制欧厝对台渔业基地总体

规划，加快二期起步工程和南方中心基地大楼建设。(责任单位：

局港防处，科经处、南方中心秘书处，项目办，港船处，渔港保

障中心，翔安区农业农村局)

六、加强对复工水产企业技术指导。积极组织渔业技术推广

部门专家队伍和渔民技术员，为渔民生产问题提供技术咨询服务；

加强水产品安全用药宣传，按照水产养殖企业需求开展水产养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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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药指导培训，指导渔业生产企业开展绿色生产，保障水产品供

给；为产地水产养殖企业实施产地合格证和“一品一码”产地追

溯凭证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局渔业处，海渔所）

七、加强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。督促涉海工程项目代建单

位严格落实防控措施，加强隐患排查整改，做好应急处置准备；

加强渔业安全监管和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，对重点水域，重点船

舶加大巡查力度，查处渔船非法载客行为。(责任单位：局项目办、

渔业处，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、港船处、渔港发展保障中心）

八、优化政务服务工作。推行“网上办、邮寄办”审批服务

模式，优化渔船登记、捕捞许可等审批事项办理模式，实施网上

预审、网上审批；疫情防控期间，渔业船舶、船员证书，到期需

要更换、年审的，可延期到疫情结束后办理，其间因逾期未换证、

未年审等情形导致证书过期失效的，渔业执法部门不予处罚。(责

任单位：局法规处，渔业处，港防处，港船处、市海洋综合执法

支队)

九、积极开展宣传推介。组织海洋与渔业相关行业协会联合

新媒体平台，及时发布产品供求信息，进出口需求信息，对涉海

涉渔企业产品进行宣传推广支持。鼓励引导厦门涉海涉渔企业参

加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洽谈会、渔业休闲博览会，搭建沟通交流、

产品展示、成果对接、经贸往来平台，推进涉海涉渔企业有效对

接市场，扩大产品销量。（责任单位：局科经处，渔业处，南方中

心秘书处，外宣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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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海洋发展局

2020 年 2月 2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市场供应监管组，市农业局。

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办公室 2020年 2月 29日印发


